
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四 日  
資 料 文 件  

 
深 水 埗 區 議 會  

流 感 疫 苗 資 助 計 劃 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簡 介 政 府 將 會 推 行 的 流 感 疫 苗 資 助 計 劃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.  今 年 六 月 ， 衞 生 署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轄 下 的 疫 苗 可 預 防 疾 病 科 學 委

員 會 (「 科 學 委 員 會 」)就 二 零 零 八 至 零 九 年 度 流 感 季 節 的 流 感 防 疫 注 射

作 出 建 議 。 科 學 委 員 會 建 議 六 個 月 至 未 滿 六 歲 的 兒 童 接 受 流 感 防 疫 注

射 ， 以 減 低 他 們 的 入 院 機 會 。  

 

3.    有 見 及 此 ， 政 府 計 劃 推 行 流 感 疫 苗 資 助 計 劃 ， 資 助 六 個 月 至 未

滿 六 歲 的 兒 童 接 受 流 感 防 疫 注 射 。  

 

 

計 劃 內 容  

 

注 射 期 及 資 助 金 額  

4.    流 感 疫 苗 資 助 計 劃 的 注 射 期 由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零 零

九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。 政 府 會 為 合 資 格 的 兒 童 提 供 每 劑 疫 苗 港 幣 八 十 元

正 的 資 助 。 在 注 射 期 內 ， 家 長 只 需 支 付 私 家 醫 生 收 費 扣 除 了 港 幣 八 十

元 正 的 資 助 後 的 餘 數 金 額 ， 便 可 讓 合 資 格 的 子 女 接 受 注 射 。  

 

5.  一 般 而 言 ， 凡 從 未 在 同 一 季 度 接 受 過 兩 劑 流 感 疫 苗 注 射 的 兒

童 ， 均 需 接 受 兩 劑 流 感 疫 苗 注 射 ， 而 兩 劑 疫 苗 接 種 時 間 需 至 少 相 隔 四

個 星 期 ， 以 確 保 產 生 足 夠 的 免 疫 力 ； 其 後 ， 兒 童 以 後 每 年 只 需 注 射 一

劑 流 感 疫 苗 。 由 於 兩 劑 疫 苗 的 注 射 時 間 需 相 隔 四 個 星 期 ， 我 們 會 接 受

在 上 述 注 射 期 內 已 注 射 第 一 劑 疫 苗 的 兒 童 ，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三 十 一

日 或 之 前 透 個 資 助 計 劃 注 射 第 二 劑 疫 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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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助 資 格  

6.  兒 童 必 須 是 香 港 居 民 ， 而 年 齡 介 乎 六 個 月 至 未 滿 六 歲 ， 方 可 獲

得 政 府 資 助 接 種 疫 苗 。 家 長 必 須 向 醫 生 提 供 子 女 的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以 核

實 資 格 。 而 年 滿 六 歲 或 以 上 ， 而 又 正 在 幼 稚 園 或 幼 兒 中 心 就 讀 的 兒 童

亦 符 合 資 格 獲 得 資 助 。 就 此 ， 家 長 必 須 向 醫 生 出 示 子 女 正 就 讀 學 前 教

育 機 構 的 證 明 文 件 ， 並 提 交 副 本 。 若 家 長 未 能 親 身 陪 同 子 女 前 往 診 所

接 種 疫 苗 ， 家 長 須 事 先 填 妥 授 權 書 ， 讓 受 委 托 的 人 士 帶 其 子 女 往 私 家

醫 生 那 裏 接 受 注 射 。  

 

7.    至 於 來 自 綜 援 計 劃 家 庭 年 齡 介 乎 六 個 月 至 未 滿 六 歲 的 兒 童 ， 可

以 到 衞 生 署 轄 下 的 母 嬰 健 康 院 ， 接 受 免 費 的 流 感 疫 苗 注 射 。  

 

服 務 收 費 資 料  
8.  已 登 記 參 加 流 感 疫 苗 資 助 計 劃 的 私 家 醫 生 將 會 在 診 所 當 眼 的 地

方 展 示 流 感 疫 苗 資 助 計 劃 的 標 誌 。 為 增 加 參 與 計 劃 的 私 家 醫 生 服 務 收

費 的 透 明 度 ， 醫 生 亦 需 在 診 所 候 診 室 內 展 示 收 費 海 報 。  

 

9.  同 時 ，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會 把 參 與 計 劃 的 醫 生 診 所 地 址 、 電 話 號 碼

及 注 射 服 務 的 收 費 上 載 資 助 計 劃 的 網 頁 (www.ivss.gov.hk)，方 便 家 長 查

閱 。  

 

 

宣 傳 工 作  

 

10.  政 府 已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七 月 三 十 日 公 布 有 關 流 感 疫 苗 資 助 計 劃 的

細 節 。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亦 已 設 立 熱 線 電 話  (2125 2125)， 解 答 市 民 的 查

詢 。 家 長 指 引 和 其 他 相 關 資 料 亦 已 上 載 於 資 助 計 劃 的 網 頁

（ www.ivss.gov.hk），供 市 民 參 閱。此 外，政 府 將 在 稍 後 派 發 宣 傳 單 張，

並 在 電 視 和 電 台 播 放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及 聲 帶 ， 以 推 廣 此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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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施 時 間 表  

 

11.  有 關 流 感 疫 苗 資 助 計 劃 的 主 要 實 施 日 期 如 下 : 

 

事 項  目 標 日 期  

流 感 疫 苗 資 助 計 劃 展 開   
可 獲 資 助 接 種 疫 苗 的 開 始 日 期  2008 年 11 月 1 日  
流 感 疫 苗 資 助 計 劃 結 束   
可 獲 資 助 接 種 第 一 劑 疫 苗 的 最 後 日 期  2009 年 3 月 31 日  
可 獲 資 助 接 種 第 二 劑 疫 苗 的 最 後 日 期  2009 年 5 月 31 日  

 

 

 

 

衞 生 署  

衞 生 防 護 中 心  

流 感 疫 苗 資 助 計 劃 辦 事 處  

二 零 零 八 年 十 月  
 


